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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

「安寧護理創新交流活動」獎勵辦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4/01/10 第七屆第 7 次理監事會通過 

 

第一條 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安寧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

等，以提供末期病人身心靈舒適照護，守護尊嚴善終，提昇

安寧照護品質，並促進各院際間學術交流，特訂定「台灣安

寧緩和護理學會護理創新交流活動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。 

第二條  申請人需符合下列條件： 

1、 作者中具本會會員資格。 

2、 三年內之作品。 

第三條  申請期間：即日起到 3 月 31 日接受申請。 

第四條  審查方式：參選作品經研發委員會進行初審，通過初審者於

114 年會員代表大會當天進行複評及表揚。 

第五條  獎勵方式： 

1、 護理創新交流獎共 10 名。 

第一名(價值影響力獎)、第二名(創意卓越獎)、第三名

(學術基石獎)；突破思維獎、精益求精獎、靈感啟發

獎、流程匠心獎、實證力行獎、最佳團隊合作獎、最佳

人氣獎(由現場票選勝出)。 

2、 第一名(價值影響力獎) 發給獎金 15,000、第二名(創

意卓越獎) 發給獎金 10,000、第三名(學術基石獎) 發

給獎金 5,000，其他每件創新獎作品發給獎金 3,000

元，每件得獎作品之每位作者各發給獎狀乙紙。得獎者

應配合本會活動公開發表與推廣。 

3、 評審結果於會員代表大會當天頒獎表揚。 

第六條  參選作品若違反學術倫理，經查證屬實，即取消得獎資格並

通知推薦機構，且申請人三年內不得提出申請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施行細則另訂之。 

第八條  辦法經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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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 

「安寧護理創新競賽」施行細則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/01/10 第七屆第 7 次理監事會通過 

第一條  為激發本會會員創新及改進安寧護理技術、用品或照護模式

等，以提供末期病人身心靈舒適照護，守護尊嚴善終，提昇

安寧照護品質，並促進各院際間學術交流，特訂定「台灣安

寧緩和護理學會護理創新交流活動獎勵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。 

第二條  獎勵主題 

護理技術：提升護理照護效率、品質與安全性的技術創新或改良。 

護理用品：設計或優化實用的護理器材、工具，提升臨床應用效果。 

照護模式，包括： 

照護指引：如制定或優化標準化指引，提升臨床一致性與成效。 

照護流程：如改善或簡化臨床工作流程，提升效率或品質。 

照護方法：如提出具創新且可行的護理方法，增進病人舒適度或安全

性…等。 

註:不限定只在照護安寧病人，亦可運用於照護家屬或團隊之創意。 

第三條  申請資訊： 

1.安寧會員代表: 

2.負責人姓名: 

  聯絡電話: 

  Email: 

  所屬單位與職稱: 

3.作品名稱: 

4.作品性質(請擇一勾選)  

  □護理技術 

  □護理用品 

  □照護模式(照護指引) 

  □照護模式(照護流程) 

  □照護模式(照護方法) 

  □其他(請說明)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5.此作品為 

  □本院首創 

  □曾經發表或獲獎 

第四條  申請方式：採線上申請，請將參賽作品書面資料、申請資料

表及承諾書，以附件方式 PDF 檔上傳。 

        本活動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接受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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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  初審標準 

         一、動機                    佔分 10% 

         二、背景與學理依據          佔分 20% 

         三、照護模式之設計流程      佔分 20% 

         四、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    佔分 40% 

         五、整體性創意              佔分 10% 

        複審標準 

         一、初審成績  佔 80% 

         二、臨場表現  佔 20% 

第六條  審查方式： 

 一、參選作品經研發委員會議進行初審 

 二、評分原則 

     若兩位專家的評分差距達 20 分（含）以上，先請原審

專家重新審視評分。若經重新審視後仍無法達成共識 

    ，則交由第三位專家再評分。三方分數平均後視為最終

分數。”人氣獎”由當天出席年會之會員，以現場投

票方式票選，最高票者得之。 

第七條  初審書面資料書寫規定 

        一、 內容撰述： 

        (一)動機（10%） 

1.啟發的背景或需求來源（例如臨床問題或個人經

驗）。 

2.核心概念。 

3.預期改善的問題與目標。 

(二)學理依據（20%） 

1.闡述議題的重要性或緊迫性（可包含統計數據、現況

分析）。 

2.涉及的族群或臨床場域描述（例如：病人類型、護理

環境等）。 

3.說明學術理論框架或實證依據與本作品的連結。 

4.提供具體數據、案例或研究報告的摘要（如有）。 

(三)設計流程（20%） 

1.使用清晰的流程圖或框架（如系統性圖表、護理流程

圖）。 

2.詳細說明每個階段的設計與實施步驟。 

3.如果有原型或實作案例，可附照片、短影片或實測數

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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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專業適用性及推廣價值（40%） 

1.說明作品的適用對象與場域（如護理人員、住院病人

等）。 

2.如何提升照護品質、效率或病人滿意度？ 

3.作品的延伸應用性與可擴展性（例如能否應用於其他

場域或族群）。 

4.推廣成本與效益評估（可附初步數據或估算）。 

5.若實施，如何進一步優化或推廣？ 

(五)整體性創意表現（10%） 

二、 書寫格式：  

(一)字型大小 14 號（表格字型限 12 號），行間「單行間  

     距」繕打，上下邊界各 2 公分，左右邊界各 2.5 公分。 

(二)作品書面資料編列頁碼，含內容、圖片、參考文獻及所 

    有附件全文不得超過 15 頁，不符合上述書寫格式，則予 

    退件。 

       (三)短影片（可選擇但不一定要，如果有需限制於 3 分鐘 

           內）以演示作品的運作方式或實際應用場景，請提供 

           youtube網頁連結給學會。 

三、 送審注意事項：(請注意!) 

(一)為維持評審公正，初審資料內容不得出現任何可供辨識 

    所屬機構名稱之文字、符號或圖像，違反上述規定者一 

    律以零分計算。   

(二)作品內容請以 PDF 檔上傳，相關申請資料表、承諾書填 

    妥後(scan後轉成 PDF 檔)，以附件方式上傳。 

※備註： 

1.請將作品內容、申請資料表及承諾書，以附件方式上傳。 

2.初審通過者，期配合於本會辦理之「2025 年第七屆第三次

會員代表大會暨學術研討會」中公開發表，並進行複審。 

第八條  複審規定: 

        學術發表形式形式：海報、影片、現場演示、案例展示、學 

        術論文、互動媒體、實物展示及多媒體應用等，鼓勵多元呈 

        現成果與創新方案。 

第九條  本細則經護理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 


